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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康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权司法冻结公告 

 

一、 股权司法冻结概述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公司股东蓝永强持有公司股份 5,000,000股被司法冻结，占公

司总股本 11.22%。在本次被冻结的股份中，3,750,000股为有限售

条件股份，1,250,000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。该司法冻结期限为

2018/12/13起至 2021/12/12止。冻结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司法

冻结登记。 

（二） 发生本次司法冻结的原因 

经公司查询中国结算下发的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》获悉，

公司股东蓝永强所持公司股份 5,000,000股被上海金融法院冻结。根

据民事裁定书（（2018）沪 74民初 1409号），申请人中崇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因其他合同纠纷案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请求对蓝永

强名下财产予以查封或冻结。 

（三） 本次股权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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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涉及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。 

包括本次冻结股份在内，如果全部被冻结股份被行权不会导致公

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本次股权司法冻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二、 股权司法冻结所涉股东情况 

股东姓名（名称）：蓝永强 

是否为控股股东：否 

公司任职（如有）：董事 

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：5,000,000、11.22% 

股份限售情况：3,750,000、8.42% 

累计司法冻结股数及占比（包括本次）：5,000,000、11.22%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证券质押及

司法冻结明细表》； 

（二）《上海金融法院民事裁定书》。 

深圳康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3月 5日 

 


